关于进一步加强采购活动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教育部、市委教育工委及市教委要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采购活动顺利推进。自2021年11月5日起对进入我校参与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做出如下要求：
1.配合门岗管理，入校参与采购活动的潜在供应商需配合安保人员核验身份、查验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询问健康情况、开展体温检测，做好信息登记。
2. 开标日前14天内去过市内外中高风险地区的禁止入校。
开标日前14天内未去过市内外中高风险地区且无重庆市外行程的，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方可入校。
开标日前14天内未去过市内外中高风险地区但有重庆市以外行程的，入校需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行程码（绿码）外，还需持来（返）渝前48小时内的核算检测阴性证明。
3.以上条件有一项不符合者，安保人员有权禁止其进入校园，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潜在供应商自行承担。
4.各参与我校采购活动的潜在供应商应须充分考虑配合相关查验所需的时间风险，提前做好准备。
5.以上防控要求将根据国家及重庆市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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